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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5年修订）
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14]一、目的
艺术实践活动是学院教学活动的延伸和成果展示，为贯彻学院艺术实践课程化的理念，加强学院师生艺术实践活动的管理，结合学院教学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艺术实践与演出管理实施细则。

二、艺术实践与演出活动的范围与界定
1、学院组织举办的艺术实践活动。
2、任课教师组织的师生或学生音乐会，经学院审批同意的艺术实践活动。
3、学校及其他部门组织的，经学院审批同意的艺术实践活动。
4、社会各级单位（国家，省，市、教委、音协等）组织的，经学院审批同意的校外艺术实践活动。
5、专业音乐团体或其他单位邀约合作，经学院审批同意的校外艺术实践活动。

三、艺术实践活动的获批条件
1、安排学生参加的艺术实践活动，必须为能使学生专业素质得到较大提高的艺术实践活动，或由正规单位和机构举办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实践活动。
2、组织的艺术实践活动内容必须健康向上，不得出现以下情况：
1) 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；
2) 危害国家统一、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危害国家安全，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；
3) 煽动民族仇恨、民族歧视，侵害民族风俗习惯，伤害民族感情，破坏民族团结，违反宗教政策的；
4) 扰乱社会秩序，破坏社会稳定的；
5) 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；
6) 宣扬淫秽、色情、邪教、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；
7)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；
8) 表演方式恐怖、残忍，摧残演员及观众身心健康的；
9) 利用人体缺陷或者以展示人体变异等方式招徕观众的；　
10) 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。

4、 艺术实践活动规定
1、艺术实践活动不得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与课程安排。
2、活动相关负责人（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）向音乐学院提出艺术实践活动申请（纸质申请或线上申请），学院分管领导或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方可执行。
3、凡学院师生在公开场合演出，以华东师范大学或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冠名的，需按相关程序申报审批。未经申报和审批的活动，不得使用学校、学院冠名。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在学院范围内开展的课程汇报演出无需申报。
4、未经允许，不得私自或强行安排占用学生课外时间进行排练和演出。
5、不得私自安排学生进行盈利性的演出活动。如有邀约合作的商业演出项目，必须先提交相关材料（演出时间、地点、名称等；主办方情况介绍或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等），经学院讨论审核通过后，方可正式签订演出合同。







附件1：
音乐学院艺术实践活动申请登记表
	申请人

	
	工号（学号）
	

	活动时间
	年   月   日    时
至      月   日    时
	地点（场地）
	

	活动名称
	
	主办单位
	

	联系人
	
	联系人电话
	

	活动详情
	活动主要内容（主题、时间、地点等）：

活动排演计划：

是否属于商演：

我院参与人数及姓名（可附页）：

活动期间是否存在课程冲突（如有，请填写附件2）：

是否需要学院提供前期、后期宣传：

其他需说明的：






	指导教师/活动负责人（签字）

	






	学院意见
	




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1、如为商业演出，请另外提交相关的详细演出资料，经学院讨论通过后，方可正式签订合同。
2、此表亦可线上填报，详见企业微信号-审批-演出实践登记。











附件2：
音乐学院艺术实践活动期间学生课程情况登记表

艺术活动名称：          举办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指导教师：
	涉及课程名称
	
	任课教师
姓名
	

	课程时间
	年   月   日    时
至      月   日    时
	
	

	涉及人数
	
	是否已请假
	

	人员详情
	姓名、学号




















